
版號：186LYQ05132024表120-3-2(111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分位別

1630938154671954467007252170第1分位

221479110739522463953059934567170第2分位

1664348321721971172320639571016170第3分位

3651811825904296490491218233107663170第4分位

24447412223682361368238445052146631170第5分位

23216911608452299845447877837189617170第6分位

300913150456626435667682119608234825170第7分位

374238187118930034899562141177272262169第8分位

2853081426542255884215312191411323327169第9分位

2259411129704226200421480240127377510169第10分位

2624461312232244453227517286855431312169第11分位

2931861465930259823036903344361489695169第12分位

2632491316248244854846806394624549976169第13分位

2509841254919238721959119466681636647169第14分位

5032422516209364850981886569132738894169第15分位

38774119387073071007105257675052853118169第16分位

418207209103632233361440428271141020193169第17分位

6251183125589425788920484010332871270109169第18分位

10326475163236629553639356715484111832414169第19分位

29933351496667316098973124901836399214217579169第20分位

96093854804693270739832241111310625874138046063387合    計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186LYQ05132024表120-3-2(111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
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一般所得稅額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16192511680 163093

第2分位 219410203930 221449

第3分位 165690424320 166115

第4分位 3642690912 364269

第5分位 2416634272384 242090

第6分位 2267879044478 227691

第7分位 28871845137682 293231

第8分位 36110235749562 364676

第9分位 261540845515312 269996

第10分位 20378667421480 204460

第11分位 2348854527517 234930

第12分位 2378191846436903 256283

第13分位 213498294546806 216443

第14分位 190505136059119 191865

第15分位 416199515881886 421356

第16分位 281756728105257 282485

第17分位 2717641035145408 272799

第18分位 40186914702208547 416571

第19分位 59505329045408548 624099

第20分位 81158321252179627 813708

合    計 6149822977873361776 6247609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